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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北京市工伤职工就医和医疗费用

结算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工伤职工就医和医疗费用结算管理，根据

国家有关规定和《北京市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规定》，结

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本市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工伤

职工和移交社会化管理的工伤职工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伤医疗机构，是指根据工伤职工的分

布情况和医疗救治的需要，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确认，并与市

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医保中心）签订工伤服务协

议的医疗机构。工伤医疗机构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向社会公

布。

第四条 工伤医疗机构为工伤职工治疗工伤部位或职业病所

需费用符合北京市工伤保险药品、诊疗项目、住院服务标准（以

下简称“三个目录”）规定的，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支付。

第五条 工伤医疗机构应当遵守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，使用

基本医疗保险专用处方并加盖工伤医疗专用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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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医疗机构因为工伤治疗需要为工伤职工出院带药量或

门（急）诊开药量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。

第六条 工伤医疗机构应为受伤职工出具诊断证明书，并明

确伤害部位和伤害程度。

工伤职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业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，工伤医

疗机构应为工伤职工出具配置辅助器具的诊断证明书。

第七条 工伤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工伤医疗

机构就医，情况紧急时可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。工伤职工医

治受伤部位或职业病时，应当持本人《工伤证》到工伤医疗机构

就医，《工伤证》仅作为工伤职工本人就医的凭证使用。

工伤医疗机构收治工伤职工时，应当核对工伤职工的身份信

息、工伤信息以及参保信息。

第八条 因工伤导致精神疾病或传染病的工伤职工，工伤认

定决定或鉴定结论上明确“伤害部位或疾病名称”包括精神疾病、

传染病的，治疗精神疾病或传染病的，可以到本市精神病专科医

院或传染病专科医院就医，发生的费用先由用人单位垫付，就医

结束后按规定到社保经办机构报销。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工伤职

工，到精神病专科医院或传染病专科医院就医的，发生的费用先

由个人垫付。

第九条 工伤职工在工伤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受伤部位或职业

病时，因病情治疗需要到北京市以外的医疗机构治疗的，由工伤

医疗机构出具转诊证明，经区、县医保中心同意备案，可到外省

http://www.cnpension.net/sbcx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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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基本医疗定点机构治疗。工伤职工跨统筹地区就医所发生的费

用，可先由其所在单位垫付，经医保中心审核后，按本市有关规

定结算。

第十条 工伤职工回外埠长期居住的，应选择一家乡级（含）

以上工伤医疗机构作为本人医治受伤部位或职业病的医疗机构，

并向本人所在单位申报。由用人单位向所在区、县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备案后，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符合“三个目录”的由工伤保

险基金支付。

第十一条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发生工伤事故，经外埠医院抢

救脱离危险，伤情稳定后，应及时转到本市工伤医疗机构进行治

疗。

第十二条 职工被派到国外或者到港、澳、台工作，发生工

伤后在国外或者港、澳、台抢救治疗的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。

回国后需要继续治疗的，应到本市工伤医疗机构就医，符合“三

个目录”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

第十三条 受伤人员在工伤认定结论之前的工伤医疗费和工

伤职工在外埠医治工伤的费用，由用人单位垫付。受伤人员被确

定为工伤后，由用人单位持处方底单、医疗费收据、费用清单和

申报结算凭证，向区、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审核结算。

第十四条 工伤职工住院期间，用人单位欠缴工伤保险费

的，工伤职工发生的医疗费用继续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用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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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欠缴工伤保险费期间，新发生的工伤，工伤职工医疗费用由用

人单位支付。

第十五条 工伤职工符合出院条件拒不出院的，发生的医疗

费用由工伤职工个人负担。

第十六条 工伤医疗费用可按以下方式结算：

（一）工伤职工门（急）诊、急诊留观和住院医疗费用以服

务项目为主要方式结算；

（二）工伤职工医疗的费用，可以实行定额付费、按病种付

费等其他付费方式。

第十七条 工伤职工治疗受伤部位或职业病的门（急）诊、

急诊留观和在外埠医疗机构治疗的医疗费用先由个人或单位垫

付，个人垫付的医疗费用，由用人单位汇总；移交社会化管理的

工伤职工，由其所在街道、乡（镇）的社会保障事务所汇总。用

人单位或社会保障事务所持处方底方、医疗费收据、费用清单和

申报结算凭证，在每月 1 至 20 日报区、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

行审核结算。

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障事务所收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

工伤职工个人垫付的医疗费用后，应在 7 日内转交工伤职工。

第十八条 工伤职工治疗受伤部位或职业病的住院费用,采取

工伤医疗机构先记帐后结算的方式，职工出院后由工伤医疗机构

持工伤职工医疗费用明细单、申报结算凭证，每月 1 至 20 日向

用人单位所在区、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审核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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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职工住院治疗受伤部位或职业病时发生的外购药品费

用，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。

第十九条 工伤职工单次住院医疗费用超过 5 万元的，区、

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初审后，报市医保中心复审，市医保中心应

在 30 日内完成复审，并将复审结论通知区、县医疗保险经办机

构。

第二十条 区、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在收到申报材料后 15

日内完成审核结算支付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《北京市实施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

规定》（市政府第 242 号令）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北京市工伤职

工就医和医疗费用结算管理暂行办法（京劳社工发[2003]197

号）》同时废止。


